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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内部管

理及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

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一）具体违规事项 

1、2017 年 12 月 4 日，公司向中广核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矿业”）

声明，在投资期内无条件放弃派驻董事的权利，并且所派驻董事提交了辞呈。因此，公

司将持有的中广核矿业的 65,940 万股股份（2017 年末金额 3.92 亿元，占中广核矿业

股本的 9.99%）从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该项会计处理将使得公司 2017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 4,568 万元，占



 

最近一年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 16.04%。上述会计处理事项达到应当披露的标准，公

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017 年度，公司共处置工商银行、华域汽车、诺里尔斯克镍业等股票，累计产

生投资收益 5,039.67 万元，占最近一年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 17.64%。上述股票资产

处置事项已达到临时公告披露标准，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监管措施 

公司最近五年因上述事项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监管措施如下： 

1、2018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海南证监局针对前述事项一与事项二，出具

了《关于对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20 号），认

为公司在前述事项发生后未及时披露该事项及该事项对当期财务报表的影响，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的规定，并依据《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2、2019 年 1 月 1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针对前述事项二，认为时任董秘（代行）

刘明东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对刘明东予

以口头警示的监管措施。 

3、2019 年 1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针对前述事项一与事项二，出具了〔2019〕

3 号纪律处分决定书，认为公司未及时披露对业绩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信息，未及时披露

股票资产处置事项，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权。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和时任财务总监颜区涛、时任董事会秘书石鹏作出通报批评

的纪律处分决定。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的情形。 

三、公司的整改情况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高度重视，深刻反省，认真学习和熟悉相关制度要求，强化信息

披露指标意识，对各种可能触及披露要求的数据指标进行梳理和定期跟踪，杜绝信披失

误风险。最近三年以来，公司通过完善治理制度、健全内控体系、加强对董监高合规培

训等措施，持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并连续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



 

露评价 B 级（良好）结果。 

在未来日常经营中，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证券

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规范运作，不断提升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加强规范运

作，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